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1.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
[bookmark: _GoBack]执法主体名称：北京市通州区财政局；
数量：1个。
2.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执法岗位设置：区级财政综合执法业务承办岗;区级财政政务服务业务承办岗。
执法人员在岗情况：区级财政综合执法业务承办岗3人，区级财政政务服务业务承办岗7人。
3.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执法人员共计10人。
4.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开展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事项，2025年共审批通过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申请380件。
5.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（1）开展预决算公开检查。我局组织对区政府本级、一级预算部门及其所属单位2024年决算、2025年预算公开情况进行线上全覆盖核查（涉密信息除外，共计核查部门总数约650个）。分别于2025年6月（2025年预算）、2025年11月（2024年决算）开展两轮预决算公开检查，发现文本内容缺失、披露不完整、财务公开数据错误等问题，我局督促各单位落实整改，切实提升我区预决算管理的规范化、标准化与透明度水平，加快构建全面规范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。
（2）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。根据市局工作安排，对我区6家单位开展2025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。本次共检查4家行政事业单位、1家社会团体、1家企业，全部采取现场检查方式。检查发现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、内部控制、资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。我局已对被查单位出具检查意见，要求其限期整改。此次检查有助于进一步压实本级财会监督主体责任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、规范行业秩序。
（3）开展代理记账机构联合检查。我局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代理记账机构“有照无证”情况开展联合抽查，部门联合抽查占双随机抽查户次比例达100%。本次检查秉持“无事不扰”原则，全面采取非现场检查方式，助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。检查首次依托“e码查”综合监管系统开展，两家单位各抽取具备执法资格的检查人员2名，共抽取3家代理记账机构，检查发现均已取得代理记账资格。
（4）开展政府采购领域执法检查。完成政府采购公告信息格式性审查2600余条；完成对区采购中心的年度考核1次，涉及政府采购项目5项；完成对48家社会代理机构政府采购项目组织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,涉及政府采购项目137项。
对同一企业实施入企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1次/年。
6.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办理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案件5件。
7.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情况
本年度接到政府采购项目投诉6件，其中依法受理6件，投诉事项成立2件，驳回投诉1件，终止投诉2件。受理政府采购项目信访举报3件，信访举报事项成立并要求相关当事人责令改正2件。
8.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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